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节能管理,提高能效,促进电能的合理利用,改善能源结构, 保障

经济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 法》,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电力,是指国家和地方电网以及企业自备电厂等所提供的 各

类电能。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节约用电,是指加强用电管理,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 合理

的节电措施,减少电能的直接和间接损耗,提高能源效率和保护环境。

第四条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按照职责分工主管全国的 节

约用电工作,负责制定节约用电政策、规划,发布节约用电信息,定期公布淘汰低

效高耗电的生产工艺、技术和设备目录,监督、指导全国的节约用电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节约用电主管部门和行业节约用电管理部门负 责制定本地区

和本行业的节约用电规划,实行高耗电产品电耗限额管理 和电力需求侧管理,监

督、指导各自职责范围内的节约用电工作。

第五条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节约 用

电主管部门鼓励、支持节约用电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加强节约用电宣传和教

育,普及节约用电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的节约用电意识。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履行节约用电义务。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地 方

各级人民政府节约用电主管部门和行业节约用电管理部门依法建立节约用电奖

惩 制度。

第二章 节约用电管理



第七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之规定,国 家

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节约用电主管部门,

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高耗电行业的监督和指导,督促其采取有效的节约用电

措施,推进节约用电技术进步,降低单位产品的电力消耗。

第八条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高耗电的主要产品实行单位产品电耗最高限额

管理,定期公布主要高耗电产品的国内先进电耗指标。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节约用电主管部门和行业节约用电管理部门可根据本地区和

本行业实际情况制定不高于国家公布的单位产品电耗最高限额指标。

第九条 用电负荷在500千瓦及以上或年用电量在300万千瓦时及以上的用户应

当按照《企业设备电能平衡通则》(GB/T3484)规定,委托具有检验测试技术条件

的单位每二至四年进行一次电平衡测试,并据此制定切实可行的节约用电措施。

第十条 用电负荷在 1000 千瓦及以上的用户,应当遵守《评价企业合理用电技 术

导则》(GB/T3485)和《产品电耗定额和管理导则》(GB/T5623)的规定。不符 合

节约用电标准、规程的,应当及时改正。

第十一条 电力用户应当根据本办法的有关条款,积极采取经济合理、技术可 行、

环境允许的节约用电措施,制定节约用电规划和降耗目标,做好节约用电工作。

第十二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应当包括用电设施的节约用

电评价等合理用能的专题论证。其中,高耗电的工程项目,应当经有资格的咨询机

构评估。

高耗电的指标由省级及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节约用电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三条 禁止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低效高耗电的设备、产品。国家明 令

淘汰的低效高耗电的工艺、技术和设备,禁止在新建或改建工程项目中采用;正 在



使用的应限期停止使用,不得转移他人使用。

第十四条 用电产品说明书和产品标识上应当注明耗电指标。鼓励推广经过国 家

节能认证的节约用电产品,鼓励建立能源服务公司,促进高耗电工艺、技术和设备

的淘汰和改造,传播节约用电信息。

第三章 电力需求侧管理

第十五条 电力需求侧管理,是指通过提高终端用电效率和优化用电方式,在 完成

同样用电功能的同时减少电量消耗和电力需求,达到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实 现

低成本电力服务所进行的用电管理活动。

第十六条 各级经济贸易委员会要积极推动需求侧管理。对终端用户进行负荷 管

理,推行可中断负荷方式和直接负荷控制,以充分利用电力系统的低谷电能。

第十七条 鼓励下列节约用电措施: (一)推广绿色照明技术、产品和节能型家用电

器; (二)降低发电厂用电和线损率,杜绝不明损耗; (三)鼓励余热、余压和新能源发

电,支持清洁、高效的热电联产、热电冷联

产和综合利用电厂; (四)推广用电设备经济运行方式;

(五)加快低效风机、水泵、电动机、变压器的更新改造,提高系统运行效率; (六)

推广高频可控硅调压装置、节能型变压器; (七)推广交流电动机调速节电技术;

(八)推行热处理、电镀、铸锻、制氧等工艺的专业化生产; (九)推广热泵、燃气-

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技术; (十)推广远红外、微波加热技术;

(十一)推广应用蓄冷、蓄热技术。

第十八条 电力规划或综合资源规划中应当包括电力需求侧管理的内容。第十九

条 扩大两部制电价的使用范围,逐步提高基本电价,降低电度电价;



加速推广峰谷分时电价和丰枯电价,逐步拉大峰谷、丰枯电价差距;研究制定并推

行可停电负荷电价。

第二十条 对应用国家重点推广或经过国家节能认证的节约用电产品的电力用户,

可向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和电力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减免新增电力容量供电工程贴

费,价格主管部门在征求电力企业意见的基础上予以协调处理;对列入《国家高新

技术产品目录》的节约用电技术和产品,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二十一条 电力企业应当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的宣传和组织推动工作,其所 发

生的有关费用可在管理费用中据实列支。

第四章 节约用电技术进步

第二十二条 国家鼓励、支持先进节约用电技术的创新,公布先进节约用电技 术

的开发重点和方向,建立和完善节约用电技术服务体系,培育和规范节约用电技

术市场。

第二十三条 国家组织实施重大节约用电科研项目、节约用电示范工程,组织 提

出节约用电产品的节能认证和推广目录。

国家制定优惠政策,支持节约用电示范工程和节约用电推广目录中的技术、产

品,并鼓励引进国外先进的节约用电技术和产品。

第二十四条 地方财政安排的科学研究经费应当支持先进节约用电技术的研究

和应用。

第五章 奖 惩

第二十五条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节



约用电主管部门和行业节约用电管理部门对在节电降耗中成绩显著的集体和个

人 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六条 企业应当制定奖惩办法,对在单位产品电力消耗管理中取得成绩 的

集体和个人给予奖励,对单位产品电力消耗超过最高限额的集体和个人给予惩罚。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单位产品电力消耗超过最高限额指标的,

限期治理;未达到要求的或逾期不治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节约用电主管部门

提出处理建议,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新建或改建超过单位产品电耗最高限额的产品生产能力的工程项目,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节约用电主管部门会同项目审批单位责令停止建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新建或改建工程项目采用国家明令淘

汰的低效高耗电的工艺、技术和设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节约用电主管部门

会 同项目审批单位责令停止建设,并依法追究项目责任人和设计负责人的责任。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低效高耗电的设备、产 品

的;或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低效高耗电的工艺、技术和设备的;或将国家明令淘 汰

的低效高耗电的设备、产品转让他人使用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04 年 05 月 15 日


